
木材运输许可证

项目名称：木材运输许可证 承办机构

办结时限：1 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

申请人申请

申请必备的资料：

1.申请人应提交林木采伐许可证或木

材来源合法证明；

2. 森防检疫部门出具的植物检疫证

明。

行政服务中心林业

窗口受理申请

□ 不予受理通知书

□ 补正材料通知书

窗口人员审查

申请资料

1、是否办理有效的木材经营（加工）许可

证；

2、核实木材数量与林木采伐许可证或合法

证明标准数量是否一致。

窗口人员发放

《木材运输许可证》

（1个工作日,节假日除外）

登记管理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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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采伐证

项目名称：林木采伐证 承办机构：

办结时限：10 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

申请人提供材料：

1、林木权属证明。

2、树木买卖合同。

申请人提出采伐申请

受理登记

受理人通知申请人及林木权属所有
人到现场勘察

1、制作勘察设计书

2、签订护林防火协议

3、签订树木补植协议

收取相关费用

林业管理股股长审核

主管局长审批

局长审批

公示 10天 组卷

通
知
领
证

通
过
审
批
将
材
料
返
回
受
理
负
责
人

材
料
不
完
备
或
是
材
料
不
详
实
返
回
重
新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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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占用或临时占用林地审批

项目名称：建设工程占用或临时占用林地审批 承办机构：

办结时限：15 个工作日

初步审查实地察看

用地单位与被征占用林地单位

或个人签订的林地、林木补偿协

议，村、乡出具林权属证明。

组织对项目进行全面审查，核算有关费

用，通知用地单位预交森林植被恢复费

审批或上报市局审核省厅审批

填写使用林地申请表打印县级信息表及

网上录入

组织林调队对现场进行查验，对地类、面积、蓄积

等进行复核

不符合条

件的不予

用地单位提交申请，申请材料包括：1书面

申请报告；2建设项目批准文件；3规划许

有资质的林业调查设计单位作出的项目《使用林地

可行性报告》或《使用林地现状调查报告》（2公顷

涉及到征占用退耕还林工程、自然保护

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或被征地内

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古树名

木的到相关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起草林地权属证明交用地单位

到区

有差错的通

知可研单位

不合格的将

申请材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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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木
种
子
生
产
、
经
营
许
可

项
目
名
称
：
林
木
种
子
生
产
、
经
营
许
可

承
办
机
构
：
森
防
站

办
结
时
限
：
3
天

申
请
人
申
报
，
到

县
林
业
局
森
防
站

领
取
申
请
表

向
县
林
业
局

森
防
站
提
交

审
批
材
料

生
产
林
木
良
种
单
位
的
生
产
许
可

证
，
由
县
森
防
站
审
核
。

县
以
下
林
木
种
子
生
产
单
位
的
林

木
种
子
生
产
许
可
证
，
由
县
森
防

站
核
发
，
省
、
市
种
苗
管
理
站
备

案
。

由
省
林
木
种
苗

管
理
站
核
发
。

申
请
人
应
具
备
的
条
件
：

（
1
）
有
适
宜
种
子
生
长
发
育
、
无
检
疫
病
虫
害
的

种
子
生
产
地
点
或
县
级
以
上
林
业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确
定
的
采
种
林
。

（
2
）
具
有
与
种
子
生
产
相
适
应
的
资
金
、
生
产
设

施
、
加
工
设
备
、
质
量
检
验
仪
器
和
贮
藏
条
件
。

（
3
）
具
有
相
应
的
专
业
种
子
生
产
和
检
验
技
术
人

员
。

（
4）
有
种
子
生
产
土
地
0
.
5
公
顷
以
上
。

提
交
材
料
：

（
1）
单
位
介
绍
信
或
个
人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

（
2）
填
写
完
备
并
经
单
位
负
责
人
或
个
人
签
字
盖
章
的
《
林
木

种
子
生
产
许
可
证
申
请
登
记
表
》
一
式
三
份
。

（
3）
生
产
用
地
使
用
证
明
和
资
金
证
明
材
料
、
采
种
林
分
证
明

及
生
产
地
点
检
疫
证
明
。

（
4）
林
木
种
子
质
量
检
验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的
培
训
合
格
证
书
或

委
托
他
人
检
验
的
协
议
及
被
委
托
人
的
培
训
合
格
证
书
。

（
5）
申
请
领
取
林
木
良
种
的
林
木
种
子
生
产
许
可
证
的
，
应
当

提
供
国
家
或
省
林
木
品
种
审
定
委
员
会
颁
发
的
林
木
良
种
证
书

复
印
件
。

发
证

林
木
种
子
生
产
许
可
证

有
效
期
为
3
年
，
超
过
期

限
必
须
重
新
办
理
。

合
格

合 格

3
日

3
日

3
0
日

所
有
材

料
退
还

申
请
人
。

不
合
格

不
合
格

不
合
格

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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